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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95.10.3本校95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訂定 

102.4.24本校101學年度第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8.24本校110學年度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5.13本校114學年度第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推廣教育，依據大學法

第三十一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特

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為推廣終身教育、提昇大眾學識水準，配合當前社會需要，得利用本校

現有之師資、設備，自行辦理或接受各公民營機構委託合作開設各類推廣教育

班次。 

第三條  本校得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執行有關推廣教育評鑑工作，對辦理推廣教

育成效優良之單位，得予以獎勵；對辦理不善或不符合規定者，應限期改善，

必要時得令其減班或停辦。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四條  本校有關推廣教育之業務，由推廣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辦理之。 

第五條  本校各類推廣教育班次由各主辦學院、系、及中心就課程規劃、開設班次、招

生對象、授課師資及編列經費預算與收支等事宜擬定開班計畫，送本校推廣教

育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辦理，其他各項行政業務由本中心及相關行政單位負

責辦理之。 

第六條  推廣教育計畫需含班次名稱、招生人數、學員資格、入學辦法、師資條件、課

程規劃及經費預算。 

(一) 班次名稱：推廣教育各班次，招生計畫及各項證明書均應冠以推廣教育字樣，

並載明學分班或非學分班。 

(二) 招生人數：由各開辦單位依師資、課程、教學品質及上課場所等因素。 

(三) 學員資格：由各開辦單位依課程屬性內容訂定。 

(四) 入學辦法：各班次辦理招生，除委辦及建教合作班次外，應符合公開、公平原

則。修讀人員經審查合格後，由本中心通知其入學。學分班修讀人員其註冊按

本校一般學生規定辦理。 

(五) 師資條件：應符大學法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聘任資格。 

(六) 課程規劃：因應產業需求規劃課程或依本校學系課程。 

(七) 經費預算：應列出經費來源與各項主要經費之用途。 

第七條  本校各學院、系、中心或相關教學、研究單位自辦各類推廣教育班次時，應於

開班前三個月，將各學院、系、所或中心會議通過之詳細開班計畫送本中心，

由本中心於開班兩月前提出招生計畫。學分班應與教務處協議後送推廣教育審

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可開設；非學分班則經審查委員會

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即可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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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推廣教育班分為學分班、非學分班： 

(一)學分班 

(1) 學分班每班以不超過 50 人，並以專班方式辦理為原則，如情況特殊者，得招

收隨班附讀學員，其隨班附讀人數：大學部原學系修讀人數在60 人以下者，

隨班附讀人數得補足至60 人，原學系修讀人數超過60人，隨班附讀人數以原

學系修讀人數10%為限。 

(2) 招生對象限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力者，具備報考大學系、所之資格者。

但基於特殊需要開設之班次，經專案報教育部核准者，不受此限。 

 (3) 學分班學員，每學期累計各校修習之學分至多以修18學分為原則，每1 學分至

少須修讀18 小時，並不得以短期密集授課方式進行。 

 (4) 學分班學員之成績，學士班以 60 分為及格。推廣教育各班次學員修習期間缺

席及請假達上課時數三分之一以上者，成績不予計分，且不發給學分證明書或

結業證明書。 

(5) 學分班選修學員修滿結業學分，不授予學位證明書但得參加本校的系、碩士班

入學考試，入學前已修習之推廣教育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酌予抵

免，並得依相關規定授予學位。 

(6) 八十學分班：自行選修不重覆之課程，累計修習達80學分以上，取得專科之同

等學力資格，據以報考本校二年制在職專班或轉學生考試。 

(二) 非學分班： 

(1) 非學分班學員資格由各主辦單位訂定之。 

(2) 非學分班為各類專業訓練、研習性質，學員修讀期滿，經考試及格者發給推廣

教育結業證書或研習證書，不授予學位證明書。 

(3) 非學分班學員修讀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時間總時數四分之一（含）以上者，

不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九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次師資以本校專、兼任教師、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為主，

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具有教學或實務經驗者擔任，其聘任依相關人事規定，並報

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惟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數，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非學分班至少應有五

分之一時數，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對於教授本校所舉辦各項推廣教育

課程之教師，得發給授課證明書。 

第十條  為維持本校推廣教育班之教學素質，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應定期審查本校各類

推廣教育班次招生計畫，並在每期應舉行教師評鑑，將結果送交各相關學系、

處、中心，以做為師資續聘之依據。 

第十一條  各類推廣教育班別，得視需要設置計畫主持人(即班主任)、協同計畫主持人

(即副班主任)等人員，以推動教學及處理班務。 

第十二條  推廣教育各班別經費使用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編列及獎勵辦法依本校

「推廣教育收支經費使用要點」及本校會計作業程序辦理辦理。 

第十三條  本校推廣教育各班次之退費金額，均採無息方式退還，報名繳費後，除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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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外，其餘概不受理退費： 

(一) 重大疾病（公、私立醫院證明）。 

(二) 因報名人數不足，而無法開班者。 

(三) 經本中心認定為重大或特殊原因者。 

第十四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

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

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數。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

者，不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 符合本要點第十三條第二款者，該課程所繳費用全額退還。 

前項退費規定，應於招生簡章及報名表載明之。 

第十五條 辦理退費申請者，請依規定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部辦理退費申請，並填寫「退

費申請表」，隨表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繳費收據正本及本人金融機構存

摺封面(載明：戶名、開戶機構(含分行、局)影本乙份。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討論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